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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文县：

实施“五个整合”推进“多网合一”
■ 通讯员 罗斌权 记者 付先锐

帮啥别“帮信”一帮就入刑
——普安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帮信罪”案件

■ 记者 钟明秀 通讯员 徐捷

凌晨突发火情
白云公安及时扑灭

随着网格化管理模式在全国的迅
速推广，在基层村（社区）存在综治、应
急、消防等多种形式的网格，各种网格
之间划分标准不一、交错布局、职责重
复、各自为政，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数据
重复采集，不仅没有提高办事效率，反
而大大增加了村（社区）基层负担，降低
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为扭转局面，修
文县实施“五个整合”，全面推进“多网
合一”工作，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聚焦做实网格整合，为推进基层治
理提供统一平台。深化网格平台整合，
严格按照省、市对综治网格工作的划分
要求和标准，在村（社区）统一划分综合
网格，并且根据居住人数、规模大小等
情况的不同，对商务楼宇、学校、大型企
业等人员密集或业务单一场所，根据实
际情况单独划分专属网格。建强网格
党组织，夯实“党小组（党支部）+网格
员+联户长”铁三角，推动一网格一党小
组（党支部）全覆盖。在村（社区）除综
治网格之外，全面取消其他网格，全县
各村（社区）只保留综治网格，推行“多
网合一”，为全县基层治理提供统一平
台，依托综治网格开展各项工作事务，
在工作模式上实现从“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向“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
网”的转变。网格整合后，全县共取消
应急网格1380个，统一划分为417个综

治网格，其中，综合网格393个，专属网
格24个。

聚焦做实人员整合，为推进基层
治理提供统一队伍。深化网格力量整
合，乡（镇、街道）将县应急管理部门原
有部署在村（社区）应急网格从事网格
化服务管理的工作人员整合进入综治
网格员队伍，积极发展统一战线人员
担任义务网格员，充实网格队伍。城
市综合网格配备 1 名专职网格员，统
一纳入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农村综
合网格配备 1 名以上专兼职网格员，
从领取财政补助的村组干部、实行社
区化管理的社区工作者中选任。以村
（社区）为综治网格的管理单位，采用
“综治网格+网格队伍+义务网格员”
的团队作战模式，拓展网格治理体系，
打造一支能胜任基层网格工作的综治
网格团队，在人员队伍上实现从“上面
千部门，下面一个人”向“上面千部门，
下面一团队”的转变。人员整合后，全
县417个网格均配备了专职网格员，配
备率均达 100%，选配联户长 6187 人，
发展其他协同力量190余人，选聘义务
网格员50人。

聚焦做实事务整合，为推进基层治
理提供统一规范。深化网格事项整合，
进一步清理规范村（社区）工作事务、机
制牌子和证明事项，推动村（居）民自治

与网格化管理深度融合。制定并印发
了《修文县网格任务事项清单（试行）规
定》文件，规定了网格员工作事项准入
工作管理办法、网格员数据采集工作规
范等13个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任何
单位及个人不得随意和擅自向村（社
区）网格增派工作任务，不得随意和擅
自增加网格员工作负担，如遇确需在网
格长期开展工作的事项，必须做到“经
费入格”“人员入格”，配备落实到网格
的相关经费和本系统到网格的联络人
员。事务整合后，网格工作事项更加规
范，工作内容更加明确。

聚焦做实服务整合，为推进基层治
理提供统一事项。深化网格服务整合，
依托贵州省网格化信息平台和线下社
区服务机构、资源，集约建设便民惠民
智慧服务圈，提供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社
区生活服务、社区治理及公共服务、智
能小区服务，推动就业、健康、卫生、医
疗、救助、助残、托养、未成年人保护等
服务“指尖办、就近办、网上办”，不断增
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在全县各村
（社区）范围内，综治网格能够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网格员不再是孤单一个人，
而是在综治网格内的一支队伍。为提
高网格队伍的服务能力及服务质量，全
县各乡（镇、街道）加大对网格员培训力
度，全面提高网格队伍的业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着力打造一支“一专多能”的
网格队伍，实现从网格员的“单打独
斗”向网格队伍“组团服务”。服务整
合后，全县网格队伍的整体服务能力
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仅 2024 年 1
月，全县网格队伍就开展了网格服务
事项4600余件。

聚焦做实数据整合，为推进基层治
理提供统一资源。深化网格数据整合，
积极通过贵州省网格化信息平台和“贵
政通”APP 采集各单位部门各类数据，
深度开展数据融合，实现基层基础“数
据融合”“一网统管”“一网通用”。整合
各类数据资源，严格执行村级基础数据

“一张表”统计制度，做到“一网融合、一
表采集、一库共享”，推动社会治理类基
础数据统采、统提、统用，实现数据“按
需提取”，减少基层“数累”，切实为基层
赋能减负。积极为各单位部门开通贵
州省网格化信息平台和“贵政通”账号，
及时更新和维护各类基础信息数据，做
到全量录入和精准维护，切实提高数据
质量，各单位部门能够在贵州省网格化
信息平台上提取最真实、最有效、最可
信的数据。数据整合后，全县已在贵州
省网格化信息平台上录入各类数据
559262 条，其中“人、法、房”基础数据
550376条，工作日志、服务事项等各类
数据8886条。

本报讯（记者 张斌）日前，贵阳
市公安局白云分局突然接到群众报
警，称当日凌晨4时在白云区龚北路
杨柳雅居后山发现强烈火光，疑似
发生火灾，请求帮助。

接警后，龚家寨派出所网格民
警立即赶到事发地，发现火势较
大。到达现场后，民警立即在现场
布置警戒带，确认现场无人员被困、
无人伤亡后，民警立即将现场情况
上报分局指挥中心，指挥中心下达
指令，由白云公安青年突击队前往
现场进行支援处置。

青年突击队民警胡海龙立即带
领约30名队员，携带灭火器、灭火毯
等装备，连夜赶往现场。到达现场
后，突击队与龚家寨派出所合力，历
时20分钟，最终将明火扑灭。

经确认，现场火情处置完毕，无
人员伤亡，无复燃可能后，民警通过
现场的燃烧痕迹和燃烧程度，发现
起火点为已经烧变形的一垃圾桶。

而原本位于垃圾桶旁的凉亭，已被
烧毁殆尽。

“位于杨柳雅居后山的凉亭，每
天都会有周围的居民在里面晨练、
休闲、聊天。”参与扑灭明火的民警
分析，对于垃圾桶里起火的原因，大
致可分为：未熄灭的烟头、被投入垃
圾桶的爆竹、燃烧的纸屑等。

警方提示：小火星，大隐患，一
个无心之失，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
的后果。请勿在附近有汽油、煤油、
松节油和油漆等易燃可燃液体，或
在接触棉花、稻草和其他纤维物质
时吸烟；不可随手将未燃烧的爆竹
丢在路边，更不能将燃烧的爆竹扔
进路边垃圾桶和下水井盖；冬季烤
火取暖严禁用汽油、煤油、酒精等易
燃物引火，火炉周围不要堆放可燃
物品，取暖用品不要用来烘烤衣
物。要时时处处坚守法律底线，自
觉培养文明习惯，共同发力保障消
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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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诈骗人员通
过微信兼职群添加到无业
人员孔某的微信，在与孔某
的聊天中，对方告知他可通
过出售或出借自己名下的
银行卡实现轻松赚钱。受
利益蛊惑，孔某明知“不能
出租、出售、出借银行卡”，
仍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借给
他人获利。

近日，普安县人民法院
对这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案件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孔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元。

为“蝇头小利”误入歧途

孔某是黔西南州普安县地瓜镇人，
今年 23 岁，长期以来没有稳定工作。
为养活自己，他便在贵州、云南两地四
处找兼职、打零工。

2022年11月，孔某加入一个云南省
昆明市的微信兼职群，通过群友发布的招
聘信息，他做过一些工种不一的兼职。12
月的某天，一陌生人员通过该群添加到孔
某微信，并与孔某展开聊天。对方告知孔
某，可以将自己的银行卡提供给他转移资
金并获得佣金，实现轻松赚钱。为牟利，
孔某与对方达成“合作”意向。

此前，孔某久未使用过的邮储银行
卡已被限制非柜面业务，他曾分三次到
昆明市某邮储银行解除该银行卡的非
柜面业务限制。在此期间，银行业务员
明确告知孔某“不能出租、出售、出借银

行卡，不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不帮
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孔某还签订了
相关承诺文书。

2022 年 12 月 12 日，孔某在昆明市
将其名下邮储银行卡提供给他人，用于
接受转移电信诈骗资金 225870 元，其
中涉及5起被诈骗案，事后孔某非法获
利8000元。

涉“帮信罪”获刑七个月

孔某的银行卡涉嫌用于实施电信
网络诈骗，其交易记录很快被警方掌
握，经民警调查核实后，及时将其抓捕
归案。

经普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孔
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
提供其名下银行卡为犯罪提供支付结
算等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结合孔某到
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自愿认
罪认罚的事实，法院依法判处孔某有期
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

据普安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王永涛介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指自然人或者单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
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
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法官在此提醒，不要出租、出借、出
售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和各种三方支
付、社交媒体账号，也不要购买，更不要
因为一时贪念成为网络犯罪的帮凶。
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发现“两卡”违
法行为，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大方公安
集中销毁3205件非法烟花爆竹

本报讯（记者 张斌）日前，大方
县公安局联合县应急管理局、消防
大队、浏阳市世纪红烟花制造销售
有限公司，近日在大方县羊场镇穿
岩村一空旷地上，采用燃烧法对
3205件收缴的非法烟花爆竹进行集
中安全销毁。

“此次集中销毁行动，进一步推
进全县烟花爆竹经营领域严打整
治，严厉打击涉及危爆物品违法犯
罪活动，全面消除重大安全隐患，确
保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
安过春节。”大方县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说。

为确保每个环节规范操作、绝
对安全，在销毁现场，工作人员严格
按照预定的销毁方案，对照销毁清
单，对非法烟花爆竹品种、数量进行
清点。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工作
人员开始对这批非法烟花爆竹进行
销毁。集中销毁结束后，消防员立
即对销毁现场进行妥善处理，确保
现场安全无隐患。

据悉，此次行动，提前做到了防
患于未“燃”，有效震慑了烟花爆竹
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增强了群众
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为保障社会
公共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

网上虚构事实散布谣言
黔西一男子被拘10日

本报讯（记者 贾华）为吸引粉
丝、博取流量，黔西市一网民捏造事
实，并在抖音平台发布相关不实信
息。近日，黔西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合
调查取证后，依法对通过互联网造谣
传谣的网民罗某某行政拘留10日。

近日，黔西市公安局网安部门日
常网络巡查发现，黔西市一名叫“黄
总”的网民在抖音平台上发布视频，
视频内容中网民“黄总”分享登记吃
酒收礼金明细的账簿，账单上显示多
人为人大、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单位
国家公职人员，且送礼金额较大。视
频发布后，引起多人围观、评论、转
发，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黔西市公安局网安部门经调查
核实，发布信息的网民“黄总”系黔
西市锦绣街道的罗某某，随后将情
况通报锦绣花都警务室作进一步调
查。接相关情况通报后，锦绣花都
警务室民警查找到联系电话并立即
联系罗某某，但多次拨打电话，罗某
某均拒绝接听。

民警赶到罗某某家中，发现其

家中空无一人。在社区干部的帮助
下，获悉罗某某在市区的某建筑工
地上班。民警经多方查找，最终在
一建筑工地工棚内找到罗某某。随
后，民警依法将罗某某传唤到公安
机关调查询问。

经询问，罗某某如实供述了详
情，他为了在抖音平台上快速吸引
粉丝、博取流量和关注度，自己捏造
了多名国家公职人员参与吃酒送礼
金明细的账簿，并拍摄礼金明细的
账簿视频用自己账号发布在抖音平
台上，引起多人围观、评论、转发的
违法事实。

罗某某通过互联网抖音平台造
谣传谣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黔
西市公安局依法对罗某某作出行政
拘留10日的处罚。

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编造传播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依
法严厉打击。广大市民要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传谣、不信
谣，共同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为“发财”走捷径
自食苦果悔当初

本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文引）近日，安
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开展执行案款集中兑付，向13
名刑事案件被害人发放案款共计30400元。平坝区
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航主持本次案款兑付。

“虽然案款金额不高，但牵涉的是多名高龄当事
人的‘养老钱’，他们进行线上身份确认、银行卡信息
提供等案款领取手续操作难度大。”陈航说，平坝法
院为此组织了此次线下案款集中发放。

案款发放现场，执行法官与老人们逐一核对身
份信息和案款金额，有序引导案件当事人办理案款
领取手续。

“感谢法官，为我们追回被骗的养老钱，真是太
谢谢你们了！”在领取案款后，老人们对执行干警连
连感谢，纷纷对法院组织此次案款集中发放活动、方
便案款领取流程表示赞赏。

案款发放结束后，执行干警还不忘给大家作反
诈宣传，深入普及养老诈骗的惯用手法、作案方式及
防范技巧。同时，介绍了案件办理过程中常见的养
老诈骗真实案件，提醒大家不要相信各种推销“骗
局”，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据悉，平坝区人民法院将以此次涉老案件集中
执行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优化执行措
施，及时把“真金白银”送到当事人手中。

平
坝
区
人
民
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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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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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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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款集中兑付现场。

为进一步加强禁毒宣传教育，日前，镇远县人民法院在㵲阳镇灵角寨农贸

市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禁毒宣传单及印有禁毒

标语的宣传品，讲解识毒、防毒、拒毒方法和技巧，以及沾染毒品给个人、家庭

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通讯员 罗先健 记者 廖尚海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田林园）近日，
由湄潭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黄
某某、敖某某涉嫌盗窃一案经法院
审理后公开宣判，判处黄某某有期
徒刑一年二个月，判处敖某某拘役
四个月，均并处罚金。

黄某某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刑满释放后一直没有稳
定的收入来源。2023年4月，黄某某
想通过发展养殖蜜蜂来提高经济收
入，随后便购买了几桶蜜蜂开始学习
养蜂技术。在过程中，其发现有农户
有在路边、荒野等地喂养蜜蜂的习
惯，但却很少有人看管，于是便萌生
了将蜜蜂偷回家喂养的想法。

2023年6月至2023年8月，黄某
某先后在湄潭县天城镇、鱼泉街道
等地独自盗窃他人喂养的蜜蜂4桶，
盗窃所得的蜜蜂均被黄某某喂养在
其房屋的附近。

2023年9月，黄某某与敖某某前

往鱼泉街道附近山林，发现被害人
娄某某放置的两窝蜜蜂，黄某某随
后准备好收蜂笼、防蜂衣、手电筒等
作案工具，伙同敖某某、兰某某（另
案处理）采摘了约40斤的蜂蜜后，又
将收蜜笼放置蜂窝附近招引蜜蜂进
笼。次日6时许，黄某某再次来到案
发地企图取回收蜂笼时被发现，被
害人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鉴定，
黄某某单独或伙同他人盗窃他人财
物价值共计人民币21573.33元。

湄潭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
定，黄某某、敖某某无视国家法律，
盗窃村民喂养的蜜蜂和蜂蜜，数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向湄
潭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公
开审理后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检察官提醒：妄想通过非法手
段快速发财，只会走上违法犯罪的
不归路，最终是自食苦果，竹篮打水
一场空。


